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稿）
中華民國103年月日
府行救字第號
訴願人：李00             地址：台南市麻豆區和平路00號
訴願人因服務證明加註服務成績優良事件，不服臺灣省政府民國（以下同）102年12月26日府教申字第1021700356號函及本縣南投市千秋國民小學102年10月14日千秋人字第1020003264號函，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不受理。

事實

緣訴願人於100年8月20日至101年7月2日在本縣南投市千秋國民小學擔任英語代理教師，101年7月參加臺南市英語教師甄試，通過考試並成為正式教師，其為因應臺南市政府教育處新進教師辦理提敘要求，於102 年1 月24 日函請千秋國小於其服務證明書上加註「服務成績優良」，惟千秋國小於101年6月28日收受訴願人提出「教職員工離職報告單」時，同日旋即召開第1次100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討論訴願人服務成績乙案，該會認其服務期間之表現未符服務成績優良，決議不予加註服務成績優良證明，千秋國小於102年1月29日函復訴願人「不予加註服務成績優良」；千秋國小102年2月6日再度召開101學年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討論訴願人服務期間之表現，惟仍決議「維持原議」。訴願人不服，於同年3月6日向本縣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案經該會作成「申訴駁回」之評議決定，訴願人仍表不服，爰向臺灣省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再申訴，該會於同年12月26日府教申字第1021700356號再申訴駁回評議決定，訴願人不服，於103年1月25日及同年2月28日提出訴願書及補正訴願書，並據千秋國小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壹、有關本縣南投市千秋國民小學102年10月14日千秋人字第1020003264號函部分：
一、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同法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同法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提起訴願者。」分別定有明文。又行政法院62年度裁字第41號判例：「官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非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人民對之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
二、卷查千秋國小102年10月14日千秋人字第1020003264號函係對再申訴案件提出說明並副知訴願人，究其性質，核屬事實之敘述及觀念之通知，並未因此發生任何具體之法律效果，並非行政處分。訴願人對之不服，遽向本府提起訴願，揆諸首揭規定及判例意旨，自非法之所許。
貳、有關臺灣省政府民國（以下同）102年12月26日府教申字第1021700356號函部分：
一、按教師法第33條規定：「教師不願申訴或不服申訴、再申訴決定者，得按其性質依法提起訴訟或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法或其他保障法律等有關規定，請求救濟。」、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32條規定：「評議決定確定後，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依評議決定執行，主管機關並應依法監督其確實執行。」、訴願法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件訴願人表明不服臺灣省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102年12月26日府教申字第1021700356號函，主張再申訴評議書為訴願標的，依訴願法第4條訴願管轄之規定，本府亦非該再申訴評議決定之訴願管轄機關，據以提起訴願，揆諸首揭規定及判例意旨，自非法之所許。

參、末按教育部87 年6 月5 日台(87)人(一)字第87045050 號函示「無不良紀錄」、「服務成績優良」，乃屬不確定法律概念，學校有判斷餘地，故學校是否於服務證明書上加註成績優良證明，准駁權係由學校認定。經查訴願人之離職報告單中，千秋國小教導主任於核章及簽註意見欄中，未勾選「服務成績優良。（70分以上）」而勾填「服務期間成績評量為68 分」訴願人親自簽名於上，並無爭執，另千秋國小已召開兩次成績考核委員會議，均決議不予加註服務成績優良證明，分別於102年1月29日及2 月6 日通知訴願人，並將成績評量為68 分乙事告知訴願人，訴願人當時均無異議。本案又迭經本縣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臺灣省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再申訴，仍維持原決定在案。依教師法第33條規定，教師不願申訴或不服申訴、再申訴決定者，得按其性質依法提起訴訟或依訴願法或行政訴訟法或其他保障法律等有關規定，請求救濟，故教師申訴並非其提起訴願之前置程序，而是可以在訴願與申訴二者間，自行作選擇，惟申訴的對象包括學校與教育行政主管機關的各項措施，訴願的對象僅限行政處分。千秋國小該校對所聘任教師之評鑑，係屬學校內部自治之管理措施，並非影響其教師身分、財產權或其他重大權益之行政處分，參照司法院釋字第243號、第266號及第298號解釋意旨，非屬訴願救濟事項，訴願人就不予加註服務成績優良之結果，其申訴、再申訴決定均駁回後，得否針對學校之管理措施或課以學校義務提起訴願，則應視事件之性質而定，併予敘明。
肆、基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吳 萬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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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姜 君 佩

委員 廖 深 利

委員 石 尊 仁

中華民國103年7月日

代理縣長  陳志清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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